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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忠孝國小 112 學年度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
一、 依據： 

（一） 本校 112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。 

（二） 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 5 條規定 (93 年 2 月 13 日發布 )：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，在正式課程外實施之家

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，應依學生身心發展、家庭狀況、學校人力、

物力，結合社區資源為之。 

（三） 家庭教育法-第十二條規定：「各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，實施

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」 

 

二、 目的： 

（一） 落實學校推展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之實施。 

（二） 提升學生家庭生活知能，強化其正確家庭價值觀，培養其經營良好家庭

生活之能力，提昇國民及家庭的生活品質。 

（三） 透過講演、座談等雙向互動方式，提供學生家長正確教養方法與態度，

以增進親子關係。 

 

三、 實施原則： 

（一）由家庭教育委員會共同規劃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，由教導處統籌，各處

室依業務相關性辦理，全校親師生共同參與。 

（二）多元彈性的實施方式，因應學生身心發展之需求、家庭狀況，及學校人

力、物力而規劃不同主題之學習活動。 

（三）融入親職、子職、性別、倫理、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內容。 

 

四、 實施對象：本校教師、學生及家長。 

 

六、實施內容與執掌： 

項目 實施方式 實施內容 時程 
承辦/協
辦處室 

親職 
教育 

新生迎新
活動 

1. 辦理新生迎新活動，協助新生兒
童及家長適應學校生活，協助新
生與老師之間建立良好關係，並
給予關懷與協助。 

2. 增進家庭與學校之間雙向溝
通。協助新生適應新環境。 

每學年初 
教務組/
新生導

師、總務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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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職 
教育 

學校日活
動 

1. 辦理學校日活動，鼓勵家長、教
師、學校行政人員共同參與學校
教育事務，促進親師溝通與合
作，增進學校與家長、社區之良
好互動。 

2. 邀請親子教育專家涖校宣講，以
期有效推展親職教育與子職教
育等家庭教育的內涵。 

每學期舉辦
一次 

教導處/
各班導

師、總務處 

子職 
教育 

中心德目
宣導 

於學生朝會時宣達品德教育核心價
值，營造品德校園文化，進而導引
親職與社會教育朝正向發展。 

每週一次 
教導處／
導護老師 

性別平
等教育 

性別平等
教育活動
／宣導 

透過課程、研習、短劇等各種活動，
宣導性別平等教育與防治性侵害、
性騷擾教育，以推動性別平等與兩
性相互尊重，營造富而好禮的社會。 

每學年四小
時 

訓導組／
教導處 

倫理 
教育 

親子共讀 

推展親子共讀活動，期待透過學習
及家庭互動的運作，能有效的建立
一個學習、快樂、健康的家庭生活
環境。 

經常 
圖書股／
各班導師 

融入各領
域教學活
動 

每學年於領域課程外實施融入性教
學四小時以上之教育課程及活動，
老師在課堂中或生活中隨機作機會
教育，將家庭教育落實於生活中。 

經常 
教導處／
各班導師 

生命 
教育 

多元宣導
／教學活
動 

透過課程融入、體驗活動、宣導、
戲劇表演方式讓學生培養尊重生
命、友愛家庭觀念。 

不定期 教導處 

家庭資
源與管
理 

文宣 
利用學校刊物或文宣等宣導有效資
源與管理資訊。 

不定期 
學校行銷
股 

高風險
家庭輔
導 

高風險家
庭評估與
輔導 

透過相關表單及訊息進行高風險家
庭、行為偏差學生之辨識與輔導 

經常 
輔導特教

股 

 

八、本實施計畫經家庭教育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承辦人：謝宇澤    教導主任：陳俊杰    校長：曾元信 


